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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 • 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 

• 提升教師專業地位 • 並維護學生學習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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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保障教師工作權，明定教師除

有第14～16、18、19、21及

22條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解

聘、不續聘或停聘 

• 賦予訂定教師專業發展及獎勵

辦法之法源 

• 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

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

體系 

強化教師申訴及
救濟制度 

三 

教師專業發展 
與支持 

一 

• 依程度區分不適任教師處理之

法律效果 

• 教評會處理性平、兒少體罰及

霸凌案件時，增邀校外學者專

家，至教師少於1/2為止 
• 增訂教師專業審查會運作機制 

• 增訂學校教評會違法處理方式 

• 明定不得退休、資遣、介聘情

形 

完善不適任教師
處理機制 

二 

• 修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的組

成，包括社會公正人士、學者

專家等，增加委員多元性 

• 配合省政府組織之精簡，修正

教師申訴案件之管轄層級 

• 救濟制度採訴願或申訴擇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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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賦予訂定教師專業發展

及獎勵辦法法源，明確
規範教師專業發展制
度之內容、方式、中央地

方及學校之分工、獎勵措

施等事項，強化教師專業

發展，鼓勵教師終身學習，

以提升教育品質，維護學

生學習權益。 

（修正條文第33條第3項） 

2 

  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

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，

並授權各該主管機關訂定

辦法，協助教師輔導諮商。 

（修正條文第33條第4項） 

3 

教師專業發展與支持 一 

    保障教師工作權，明

定教師除有第14條至第16

條、第18條、第19條、第

21條及第22條情形之一者

外，不得解聘、不續聘或

停聘。 

（修正條文第13條） 

1 

【教師進修研究等 
    專業發展辦法】 

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  
   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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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保障教師工作權，明定教師除

有第14～16、18、19、21及

22條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解

聘、不續聘或停聘 

• 賦予訂定教師專業發展及獎勵

辦法之法源 

• 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

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

體系 

強化教師申訴及
救濟制度 

三 

教師專業發展 
與支持 

一 

• 依程度區分不適任教師處理之

法律效果 

• 教評會處理性平、兒少體罰及

霸凌案件時，增邀校外學者專

家，至教師少於1/2為止 
• 增訂教師專業審查會運作機制 

• 增訂學校教評會違法處理方式 

• 明定不得退休、資遣、介聘情

形 

完善不適任教師
處理機制 

二 

• 修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的組

成，包括社會公正人士、學者

專家等，增加委員多元性 

• 配合省政府組織之精簡，修正

教師申訴案件之管轄層級 

• 救濟制度採訴願或申訴擇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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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教師申訴及救濟制度 三 

    修正教師申訴評議

委員會的組成，包括

教師、社會公正人士、

學者專家、該地區教

師組織代表等，以增

加委員組成的多元性

及專業性。 

（修正條文第43條） 

1 

配合省政府行政組織

調整，取消省申評會

層級。 

（修正條文第44條） 

2 

明定教師救濟制度採

訴願或申訴擇一，以

使教師救濟制度單純

化，有利教師迅速獲

得救濟。 

（修正條文第44條） 

3 



3 

• 保障教師工作權，明定教師除

有第14～16、18、19、21及

22條情形之一者外，不得解

聘、不續聘或停聘 

• 賦予訂定教師專業發展及獎勵

辦法之法源 

• 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

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

體系 

強化教師申訴及
救濟制度 

三 

教師專業發展 
與支持 

一 

• 依程度區分不適任教師處理之

法律效果 

• 教評會處理性平、兒少體罰及

霸凌案件時，增邀校外學者專

家，至教師少於1/2為止 
• 增訂教師專業審查會運作機制 

• 增訂學校教評會違法處理方式 

• 明定不得退休、資遣、介聘情

形 

完善不適任教師
處理機制 

二 

• 修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的組

成，包括社會公正人士、學者

專家等，增加委員多元性 

• 配合省政府組織之精簡，修正

教師申訴案件之管轄層級 

• 救濟制度採訴願或申訴擇一 

 



修法前 
修法後 

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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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之
程序要件及法律效果同時規

範於教師法(103.6.18)第14條，
致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
屢生適用疑義。 

將原教師法(103.6.18)第14條有
關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
及第15條有關資遣之規定， 
按其情節嚴重程度不同 
區分不同法律效果。 

終身 
不得任教 

終身解聘 
(第14條) 

1-4年間 
不得任教 

解聘1-4年 
(第15條) 

得他校應聘 

原校解聘不
續聘(第16條) 

停聘6個月至3年，
期間不得支領薪水 

(保留底缺) 

終局停聘
(第18條) 

涉本條情事規定即
發生效力，不得支
領薪水(保留底缺) 

當然暫時 
停聘(第21條) 

調查必要暫時停聘6
或3個月以下，除性
平案件外，停聘期間
可支領半薪(保留底缺) 

暫時停聘 
(第22條) 

可支領資遣費 

資遣 
(第27條) 

完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二 

  依程度區分不適任教師之法律效果 (第14、15、16、18、21、22、27條) 
1 

使教評會審議結果更為一
致、加快不適任教師案件
處理速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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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二 

   教評會組成(修正條文第9條)： 

 處理性平、兒少體罰及霸凌相關案件時，應增邀校外學者專家，

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為止。 

 一般任務組成維持不變，處理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案件時，

尊重教師專業認定，維持未兼行政及董事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

二分之一。 

 授權子法：(修正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

明定審議各類型案件之出席/表決門檻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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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二 

    增定教師專業審查會運作機制，強化不適任教師之處理(修正條文第17條) 3 

• 明定各主管機關應成立專審會，協助高中以下

學校處理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案件。 

【§16第1項第1款（學校申請案件） 】 

• 高中以下學校教評會未依規定召開、審議或決

議，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，交回學校審議或

復議，屆期未審議或復議者，主管機關得逕行

提交專審會審議。【§26第2項四種類型案件

（主管機關提交案件） 】 

• 專審會結案報告摘要應供公眾查閱。 

• 提升法律位階，強化專
審會運作機制。 

• 案件處理更公正，保障學

生受教權及教師工作權。 

• 敦促教評會依法審議，善

盡權責，兼顧相關人員權

益。 

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」明定各主管機關  

    應成立專審會，屬行政指導性質， 無強制性。 
修法前 

修
法
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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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二 

增定學校教評會違法時，主管機關之處理方式 (修正條文第26條) 4 

修法後（109.06.30 生效施行） 

主管機關得交回學校審議或

復議；屆期未審議或復議者，

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之責任。 

專科以上
§26第4項 

教評會未依規

定召開、審議

或決議，有違

法之虞且屆期

未改善。 

高中以下
§26第2項 

主管機關得交回學校審議或

復議；屆期未審議或復議者，

得逕行提交專審會審議，並

追究學校相關人員之責任。 

原教師法

（103.06.18)

無相關 

 規定 

避免教評

會怠於處

理不適任

教師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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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二 

   明定不得退休、資遣、介聘情形 (修正條文第28、30條) 
5 

  
不得退休、資遣情形(第28條) 不得申請介聘情形（第30條) 

 學校於知悉教師涉有第14條或15條

所定情形之日起，不得同意其退
休或資遣。 

 教師離職後，學校始知悉該教
師於聘任期間涉有第14條或第
15條所定情形者，學校仍應予以解
聘，並依第20條規定辦理通報。 

 有第14、15或16條情形，尚在調

查、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。 
 有第18、21或22條情形，尚在調
查、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。 

 有第27條第1項第2款或第3款情
形，尚在調查、資遣處理程序中。 





6 



1.依程度區分不適任教師處理之法律效果 

2.依處理審議機制概分為四類案件 

3.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處理性平、兒少體罰及霸凌案件

時，應增聘校外學者專家，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

表少於委員總額1/2為止 

5.增訂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違法之處理方式 

4.增訂教師專業審查會運作機制 



1 

依程度區分不適任教師處理之法律效果 

1.終身解聘：第14條第1項(第1-11款)  

2.解聘1-4年：第15條第1項(第1-5款) 

3.原校解聘不續聘：第16條第1項(第1-2款) 

4.終局停聘：第18條第1項 

5.當然暫時停聘：第21條(第1-3款) 

6.暫時停聘：第22條第1項、第2項 

7.資遣：第27條第1項(第1-3款) 



6 



2 

依處理審議機制概分為四類案件： 

• 涉及性平案件：第14條第4-6款；第15條第1、2款。 

• 涉及兒少、體罰及霸凌案件：第14條第7、10款；第15條第3、4

款。 

• 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情事：第16條第1款。 

• 其他案件：第14條第8、9、11款；第15條第5款；第18條。 



19 

 

增聘校外專家 



9 7 

暫時停聘由教評會直接審議，
免報主管機關核准。 
（第18條終局停聘仍須報主管機關） 



9 7 



9 7 

非重大性平案及
兒少體罰霸凌案，
仍須教評會審議。 



3 

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性平、兒少體罰及霸凌案件時，應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，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少於1/2為

止 

• 第9條第3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處理第

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款、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

時，學校應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，至未兼行政

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為止。」 



一般案件-試算說明（一）-未兼行政教師不得少於1/2 

24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總數 
 
 

各類身分代表 
7 9 15 19 

教
評
會 
委
員 
 
 

校長 1 1 1 1 

家長會代表 1 1 1 1 

教師會代表 
（兼行政） 

1 1 1 1 

未兼行政或 
董事之教師 

4 5 8 10 

兼行政教師 0 1 4 6 

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-試算說明（二）性平案、兒少體罰霸凌案 
25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總數 

 
 

各類身分代表 

5 
  

7 
(9) 

9 
(11) 

15 
(13) 

19 
(21) 

教
評
會 
委
員 
 
 

校長 1 1 1 1 1 

家長會代表 1 1 1 1 1 

教師會代表 
（兼行政） 

1 1 1 1 1 

未兼行政或 
董事之教師 

2 4 5 8 10 

兼行政教師 0 0 1 4 6 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 2 2 2 2  2 
本說明內紅色字體為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；委員總數7人以上部分，係假設教師會代表為
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 。 

 
 

教評會置委員5人至
19人 
 
教評會另行增聘校
外學者專家擔任委
員，至未兼行政或
董事之教師代表人
數少於委員總額1/2

為止 
 
 

     
 
 
 
 

增聘不受 
委員總數限制 

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-試算說明（三）性平案、兒少體罰霸凌案 
26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總數 

 
 

各類身分代表 

5 
  

7 
(11) 

9 
（13） 

15 
(19) 

19 
(23) 

教
評
會 
委
員 
 
 

校長 1 1 1 1 1 

家長會代表 1 1 1 1 1 

教師會代表 
（未兼行政） 

1 1 1 1 1 

未兼行政或 
董事之教師 

2 4 5 8 10 

兼行政教師 0 0 1 4 6 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 2 4  4  4  4 
本說明內紅色字體為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；委員總數7人以上部分，若其為未兼行政或董
事之教師，則增聘校外學者專家，須將(括弧內）再增加2人。 

 
 

教評會置委員5人至
19人 
 
教評會另行增聘校
外學者專家擔任委
員，至未兼行政或
董事之教師代表人
數少於委員總額1/2
為止 
 
 

     
 
 
 
 

增聘不受 
委員總數限制 

5 

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-試算說明（四）教師會代表是否兼行政 
27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總數 

 
 

各類身分代表 

11 
(13) 

19 
 (23) 

19 
(25) 

19 
(27) 

19 
(29) 

19 
(31) 

19 
(33) 

教
評
會 
委
員 
 
 

校長 1 1 1 1 1 1 1 

家長會代表 1 1 1 1 1 1 1 

教師會代表 
(兼行政) 

1 1 1 1 1 1 1 

未兼行政或 
董事之教師 

6 11 12 13 14 15 16 

兼行政教師 2 5 4 3 2 1 0 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 2 4 6 8 10 12 14 
本說明內紅色字體為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；委員總數7人以上部分，係假設教師會代表為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；若其
為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，則增聘校外學者專家，須將(括弧內）再增加2人。 

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-試算說明（四）教師會代表是否兼行政 
28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總數 

 
 

各類身分代表 

11 
(15) 

19 
(25) 

19 
(27) 

19 
(29) 

19 
(31) 

19 
(33) 

19 
(35) 

教
評
會 
委
員 
 
 

校長 1 1 1 1 1 1 1 

家長會代表 1 1 1 1 1 1 1 

教師會代表 
(未兼行政) 

1 1 1 1 1 1 1 

未兼行政或 
董事之教師 

6 11 12 13 14 15 16 

兼行政教師 2 5 4 3 2 1 0 

增聘校外學者專家 4 6 8 10 12 14 16 
本說明內紅色字體為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；委員總數7人以上部分，係假設教師會代表為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；若其
為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，則增聘校外學者專家，須將(括弧內）再增加2人。 

12 



4 

增訂教師專業審查會運作機制 

• 第17條第1項規定：「主管機關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前

條【第十六條】第1項第1款及第26條第2項情形之案件，應成立教師

專業審查會，受理學校申請案件或依第26條第2項提交教師

專業審查會審議之案件。 」 



5 

增訂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違法之處理方式 

• 第26條第2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第14條至第16

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，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、

審議或決議，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，應敘明理由交回學

校審議或復議；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，主管機關得敘明

理由逕行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，並得追究學校相關人

員責任。 



感謝聆聽 


